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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情况 

公司目前控股股东为华章天地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江西省人民

政府。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结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将注册地址迁至江西省

南昌市，以便更好发挥股东资源优势，获取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在资金、税收、融资、产

业发展等多方面的政策扶持和积极支持，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因此，董

事会同意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秀先路999号技术协同创新园2-6#4

楼404”。最终注册地址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信息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基于上述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拟对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相关条款修订前后的内容

如下（表格中加粗文字为修订或新增内容，删除线文字为删除内容）：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五条 公司住所：嘉兴市昌盛南路36

号19幢B座1001室，邮政编码：314036。 

第五条 公司住所：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秀先路999号技术协同创新园2-6#4楼404，邮政

编码：330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一百八十一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

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浙江日报》

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以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八十一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

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10日内

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中国证券报》或

《证券时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

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10日

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浙江日报》

上公告。 

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

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

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中国证券报》或《证

券时报》上公告。 

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

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

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本章程

规定的媒体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

最低限额。 

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

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

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本章程规

定的媒体《中国证券报》或《证券时报》上公

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

最低限额。 

第一百九十一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

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内在《浙

江日报》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

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

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

进行清偿。 

第一百九十一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

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内在《中国证

券报》或《证券时报》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

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

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

行清偿。 

第二百零三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

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

时，以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次核

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第二百零三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

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

时，以在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除修订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本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按照以上修订内容，在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后，办理本次《公司章程》



修订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及相关事宜。 

 

三、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是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而做出

的重大决策，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与长远利益，有利于更好发挥股东资源优势，

获取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在资金、税收、融资、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政策扶持和积极支持；

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良好的

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不会对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管理层办理

与上述变更事项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与备案手续等事宜。本次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公司

章程》中部分条款的修订，最终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信息为准。 

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9日 


